
新竹縣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聘用社工人員職缺徵才公告 

一、 職缺單位：新竹縣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 

二、 職缺名額：3名。 

三、 徵才職缺：社工人員（聘用人員）。 

四、 支薪標準：按約聘人員六等 2階(296薪點)支付每月酬勞費新

臺幣叁萬玖仟玖佰陸拾元整，另有風險工作費柒佰元。 

五、 資格條件〔(符合(一)至(三)任一條件且無(四)情事者)：  

(一) 符合專門職業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

規定者。 

(二) 符合專考試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且具社會工作相關系所

碩士以上學歷。 

(三) 領有社會工作師證照者。 

(四) 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條迴避任用、第 28條不得任用情事者

及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2條各款規定之情事者。 

六、  工作項目： 

(一) 執行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少年輔導」相關業務。 

(二)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七、 工作地點：本府警察局或轄內各警察分局。  

八、 聘用期間：自到職日起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本計畫至 114

年止， 113年度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 

九、 報名方式： 

(一) 請檢附公務人員簡式履歷表（請至新竹縣政府人事處網站

（https://personnel.hsinchu.gov.tw/Default.aspx）/便民

服務/表單下載/關鍵字「履歷表」查詢/下載「公務人員履歷

表（簡式）」表單，需含照片、基本資料、經歷、自傳及親筆



簽名蓋章）、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最高學歷證書影本、語言檢

定證明、其他證照及相關工作經驗證明等資料影本（無則免附），

掛號郵寄至「30295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2號新竹縣政府

少年輔導委員會羅小姐收（聯絡電話：03-5535564)」，並請註

明「應徵少輔會聘用社工人員」及白天聯絡電話。 

(二) 報名日期：112年 5月 9日至 5月 22日，紙本資料以郵戳為

憑，逾期恕不受理。 

(三) 經審查符合資格條件者，擇優電話通知面試，資格不符者恕不

另行通知，所寄送履歷資料亦不退件。 

(四) 本職缺視甄選結果擇優至多備取 6名，候補期間自甄選結果確

定之翌日起 3個月內有效，惟應徵人員均不符資格條件時，得

予從缺。 

(五) 報名審查文件暨相關資料請用影本，錄取後如有虛偽、不實等

情事者，取消甄選及錄取資格，涉及刑責者，應試者自行負責。 

(六) 錄取結果將登載於新竹縣政府警察局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hchpb.gov.tw/）最新消息／活動訊息項下。 

 

 


